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嘉義航空站
學校初次申請航空噪音補償金項目申請書
◎請申請單位自行勾選並確認檢附文件：
· 申請航空噪音補償金項目申請書
· 申請單位之設立證明文件
· 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 申請補助建築物平面圖
· 最近一年內臺電電費單影本（申請電費項目才須檢附）
· 噪音防制設施工程資料
· 申請資格確認表
· 申請單位同意書
· 申請補助經費航空站審查表
· 其他
申請單位名稱(全銜)：                                 
承辦人員(簽章)：                                     
聯絡電話： （    ）                                 
單位地址：　　　　市(縣)　　　　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申請單位關防：


機關首長或代表人(簽章)：　　　　　　　　　　　　　　　
填寫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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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航空噪音補償金項目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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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航空噪音補償金項目申請書
◎資料填報應注意事項：
1. 申請單位名稱：請填寫申請單位全銜。
2. 申請單位地址：依申請單位設立之地址填寫。
3. 承辦人員：請填寫辦理此申請作業之承辦人員相關資料。
4. 補助建築物之位置、教室名稱及面積等填寫範例如下：
	申請補助
建築物名稱
	建物完

工日期
	區域名稱
	數量（間）
	總面積
(平方公尺)

	崇德樓
	85.01.01
	普通教室
	10
	1,200

	崇德樓
	85.01.01
	視聽教室
	15
	1,500

	崇德樓
	85.01.01
	圖書室
(閱覽室)
	5
	500

	崇德樓
	85.01.01
	專科教室
	8
	800

	崇德樓
	85.01.01
	其他
	10
	1,000


✪表格不足請申請單位自行增加欄位
貳、申請航空噪音補償金項目申請表
	申請單位名稱
	

	申請單位地址
	　　市(縣)　　　　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申請航空噪音補償金項目
	□電費
□維護費
□汰換老舊不堪使用之噪音防制設施（備）

	承辦人員
	職稱
	
	電話
	

	
	姓名
	
	傳真
	

	
	電子信箱
	

	申請補助建築物名稱
	建物完

工日期
	區域名稱
	數量（間）
	總面積（平方公尺）

	
	
	
	
	

	
	
	
	
	

	
	
	
	
	

	
	
	
	
	

	
	
	
	
	

	
	
	
	
	

	合計
	
	

	以上資料無誤
· 承辦人員：
· 申請單位關防印章：
· 機關首長或代表人：
· 填寫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申請單位同意書
	申請單位                        位於嘉義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內，經航空站通知可申請航空噪音補償金項目補助，並經填寫「學校初次噪音補償金項目申請書」，據以申請補助經費，以達降低該建築物室內航空噪音為目的。

本單位針對本次申請補助經費同意下列事項：

1、 本單位於填寫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航空站提出申請時，所填寫及檢附資料文件若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2、 審查及現場檢查過程中若有文件不齊全、不清楚或資料有誤者，應於航空站通知後15日內補正提送，未能準時補正提送，願放棄本次補助申請，絕無異議。
3、 對於本次申請之各項航空防制經費補助，本單位所檢附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願自負違反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法律責任。
4、 通過本次補助後，本單位願配合航空站人員辦理相關檢查及不定期抽查作業，若未能配合者願放棄補助申請，絕無異議。
致此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嘉義航空站
申請單位關防印章：

機關首長或代表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肆、申請單位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請領噪音補償金審查表  （航空站填寫）
	審查項目
	符合
(打✓)
	不符合
(打✓)
	說明

	一、申請書審查

	1. 申請所須檢附之證明文件是否備齊。
	
	
	

	2. 立同意書人為單位負責人（或代表人）。
	
	
	

	3. 最近一年內之電費單，用電地址與合法建物證明文件相符（申請電費項目才須檢附）。
	
	
	

	4. 申請建物之電表為獨立電表（申請電費項目才須檢附）。
	
	
	

	二、申請單位檢附證明文件

	1. 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中，申請補助建築物為92年1月8日以後，嘉義縣(市)政府第1次公告航空噪音防制區前，已設立於航空噪音防制區內。
	
	
	

	2. 申請補助建築物之平面圖及位置配置圖，包含所有申請補助區域之圖面之面積。
	
	
	

	3. 依所附建築物之平面圖及位置配置圖記載面積資料，檢核總補助範圍及補助經費是否正確。
	
	
	

	4. 依申請補助建築物之平面圖及位置配置圖確認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設置位置僅為學習區域或病床設置區域者，且位於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所示面積範圍內。
	
	
	

	5. 最近一年內臺電影本電費單是否清晰（申請電費項目才須檢附）。
	
	
	

	6. 申請補助建築物門牌與其合法建築物文件地址不符者，須檢附門牌整編證明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三、審查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如審查項目第　　　項，請申請單位補正後再送件。

□不符補助資格，駁回；駁回原因：　　　　　　　　　  　　　　　。
審 查 人：　　　　　　　　　　　　　　
主  　管：
機關首長：　　　　　　　　　　　　　 

	四、文件補正後複查結果（申請單位於   年   月   日送達補正資料）

	□符合規定。

□未補正駁回，或□補正後不符合規定，駁回。
駁回原因：　　　　　　　　　  　　　　　。

審 查 人：　　　　　　　　　　　　　　
主  　管：
機關首長：　　　　　　　　　　　　　



✪附註：資料不符者，航空站通知駁回；文件資料欠缺者，航空站通知補正。
申請單位設立證明文件

	黏貼處

(影本應清晰不可模糊)

(文件超過1張者其餘請浮貼)

(一證明文件貼一張，不足請自行複印)


附件二

　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黏貼處

應檢附證明文件：
1. 建築物登記謄本。

2. 建築物所有權狀。

3. 建築物使用執照及房屋稅籍證明。

 (影本應清晰不可模糊)

(文件超過1張者其餘請浮貼)

(一證明文件貼一張，不足請自行複印)


附件三
申請補助建築物平面圖

	黏貼處

建築物平面圖及位置配置圖

 (影本應清晰不可模糊)

(文件超過1張者其餘請浮貼)

(一證明文件貼一張，不足請自行複印)


附件四

最近一年內臺電電費單
	黏貼處
(申請電費項目才須檢附)
最近一年內臺電電費單或臺電開立之電費明細表

 (文件超過1張者其餘請浮貼)

(一證明文件貼一張，不足請自行複印)


附件五

建築物門牌整編證明

	黏貼處

建築物門牌整編證明影本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發證明建築物地址證明文件影本

 (文件超過1張者其餘請浮貼)

(一證明文件貼一張，不足請自行複印)


附件六

噪音防制設施工程證明文件

	黏貼處

應檢附證明文件：

1. 工程契約書。

2. 工程驗收紀錄。

3.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4. 噪音防制設施完成施工項目明細或工程結算書。

 (影本應清晰不可模糊)

(文件超過1張者其餘請浮貼)

(一證明文件貼一張，不足請自行複印)


附件七
申請資格確認表（申請單位請確實填寫）
	項目
	符合

(打✓)
	不符合

(打✓)
	備註

	1. 立同意書人為單位負責人（或代表人）。
	
	
	

	2. 最近一年內之電費單，其記載之地址之用電地址與合法建物證明文件相符。
（申請電費項目才須填寫）。
	
	
	

	3. 申請建物之電表為獨立電表。
（申請電費項目才須填寫）。
	
	
	

	4. 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中，申請補助建築物為92年1月8日以後，嘉義縣(市)政府第1次公告航空噪音防制區前，已設立於航空噪音防制區內。
	
	
	

	5. 依申請補助建築物之平面圖及位置配置圖確認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設置位置僅為學習區域或病床設置區域者，且位於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所示面積範圍內。
	
	
	

	6. 電費之繳費證明文件無違反相關規定。
（申請電費項目才須填寫）。
	
	
	

	7. 申請補助建築物門牌與其合法建築物文件地址不符者，須檢附門牌整編證明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附註：

申請單位請自行確認資格，本站受理申請後將辦理文件審查及現場勘查作業，經查有不符合上述要求者，將通知申請單位承辦人於期限內補正文件或駁回申請。

	申請單位承辦人簽名或蓋章：

填寫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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